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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及细则 

 

1. 首重不足 1kg 按 1kg 计费，续重不足 0.5kg 按 0.5kg 计费。 

2. 以上服务已豁免燃油附加费。顺丰速运保留征收燃油附加费之权利，而无需另行通知。 

3. 以上时效仅供参考，顺丰速运不会因任何派送延迟而承担任何责任。 

4. 如以外币支付服务费，则以运费为基准，按当日汇率进行换算。 

5. 以上条款及细则，以及顺丰速运及所有客户之间的关系，均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予以规

管及解释。所有客户及顺丰速运均同意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非专属司法管辖权。 

6. 顺丰速运保留更改该服务的条款及细则的权利，而毋须另行通知。 

7. 该服务内容与条款及细则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义，一概以中文版本为准。 

8. 如有任何争议，顺丰速运保留最终决定权。 

 

 


